退役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负责人就《关于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的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中国银保监会、全国工商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负责人就《意见》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出台《意见》的背景是什么？
　　答：民营企业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市场主体，是推进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民营企业在吸纳新增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退役军人事务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在大力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工作中，深化推进“权威推荐＋自主选择”的企业就业合作模式，得到广大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为退役军人提供了大量优先就业岗位。
　　为引导和鼓励更多民营企业积极招用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事务部自2020年下半年，先后赴北京、内蒙古、黑龙江、广东、河北、甘肃、湖南等14个省（区、市）调研，收集近270家民营企业和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共约600条有益建议。2021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与全国工商联签署部际合作协议，决定共同研究出台政策文件，为积极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的民营企业提供一定支持，回应他们的所盼所需。在这一背景下，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意见》。
　　问：出台《意见》的基本考虑是什么？
　　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退役军人工作实际，结合民营企业发展需求，在相关政策和经验做法的基础上融合创新，从“公共政策优先”“其他群体涵盖”“特殊阶段延续”“社会资源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突破”5个层面，研究制定政策文件，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招用退役军人，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多就业选择，推动退役军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问：《意见》出台有哪些意义？
　　答：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通过制定《意见》，完善调控手段，强化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支持，引导鼓励民营企业招用退役军人，既有助于优化企业职工队伍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又有助于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问：《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意见》共4个方面10项内容。
　　一是深化思想认识，强调要充分认识促进退役军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意义和民企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导全社会尊重、关爱退役军人，为促进退役军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做出积极贡献。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通过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加强项目扶持、优化供地保障、降低要素成本、强化金融支持、落实税收优惠等6方面，针对性缓解民营企业在用人、用地、融资、税费等方面的压力，为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到一定比例的民营企业提供优待。
　　三是完善相关机制建设，通过健全常态化沟通机制、完善荣誉激励机制，进一步强化与企业的联系沟通和荣誉激励，提升民营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的持续性和积极性。
　　四是加强服务宣传工作，从持续优化服务、加强典型宣传和引导方面，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促进退役军人就业营造浓厚氛围。
　　问：《意见》有哪些亮点？
　　答：文件提出多项创新措施。例如，为助力民营企业解决经营场地问题，提出在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供地方式中，优先支持退役军人创业企业和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一定比例的民营企业发展，到期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约；为降低企业要素成本，提出按规定适当降低相关水、电、租金等费用，并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降低生产成本；为解决企业缺少大型合作项目问题，首次明确在军队系统在更新完善有关供应商目录时，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和退役军人创办的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就业人数多的企业，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入围；为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作用，带动产业链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技术创新，提出优先支持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带动退役军人转型提升，等等。
　　同时，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在提出指导性意见的同时，也鼓励各地结合地区实际科学设定标准，通过一些具体举措，推动拥军爱军的民营企业和有就业需求的退役军人实现“双赢”。
　　问：《意见》中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到一定比例具体指什么？
答：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达到一定比例是指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若有修订以最新标准为准），小微型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为准，下同）占总职工数20％以上；中型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占总职工数10％以上；大型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占总职工数的5％以上；职工人数超过4000人的大型企业，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职工数达到200人以上的，可视同“达到一定比例”。各地可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调整比例。
[bookmark: _GoBack]（退役军人事务部）

